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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音乐学院“双一流”建设 

2018 年度进展报告 

（精编版） 

 

一、 总体情况 

教育部“中央支持地方建设——双一流建设经费”2200

万资金于 2018 年 7 月全部到位，学校资金分配涵盖了人才

培养、科学研究、师资队伍建设和艺术实践四大方面，以“音

乐舞蹈学——中国声乐”为引领，带动学校中国音乐表演、

中国音乐创作、中国音乐理论的共同发展。 

各类项目正在积极推进中，包括：“中国声乐”教学体

系建设，包含人才队伍建设、教学体系建设和艺术实践等方

面。开展教师音乐教育教学水平展示与评比。基于大数据分

析的教学、琴房、乐器、教室管理系统升级与完善等等。 

我校突出学科特色，进一步明确办学定位。提出了适应

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 12 字办学理念，即“承国学、

扬国韵、育国器、强国音”。确立“音乐与舞蹈学--中国声

乐”作为我校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方向，带动中国音乐理论、

中国音乐创作、中国音乐表演等学科群形成合力，从而在突

出和加强一流优势学科的基础上推动学校整体办学水平提

升。 

优化学科布局、加强学科交叉融合。联合世界一流高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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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乐学府为核心的 “全球音乐教育联盟”，全球首创与国际

院校开展本科“2+2”、研究生“1+1+1”、本硕连读“4+2/4+1”

联合人才培养，联合办学位列全国艺术院校第一。于 2018

年 7 月与北京大学签署“北京高校学科共建方案”。 

谋划和加强学科基础设施建设、推动学科基础设施支撑

学科建设。获批北京市配套“一流学科”建设项目资金，包

括中国乐派建设、中国声乐学派建设、中国音乐大典编纂、

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建设、中国乐派交响乐团暨教学实践跨越

式发展计划。 

二、各项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音乐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

“一流学科”建设的带动下，学校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

规模结构，改革人才培养模式。全面进行教学改革，本科培

养方案去掉统一的“程式化”课程设置，淡化“必修”“选

修”课程概念，全面推动思政课程改革和落实英语课程改革。

全方位加强专业课管理——过程、结果、展示、应用四位一

体的专业课建设。所有课程均由学生根据培养方案要求自主

选择，不强制性置入，让“水课”自然淘汰，以保障有更多

学生选到“金课”。使用“一流学科”资金，全面推进课程

标准建设。落实教育部文件，本科教学已于 2017 年底取消

清考制度，并于 2018 届毕业生首次执行。 

2018 年中国音乐学院教材立项建设工作经过组织申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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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、向教师反馈、教材调整完善等环节，正在稳步推进中。

努力筹建教学用大型谱例音像数据库，为本科教学提供有力

支撑。完善课题经费管理与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建立，强化课

程审核程序，制定《拟新开设研究生课程教师试讲管理办法》，

打造卓越而有灵魂的研究生教育。 

（二）高素质音乐教师队伍建设 

加强师德师风建设，改革完善人才引育机制。2018 年面

向全球公开招聘、引进各类人才，其中包括具有国际视野和

世界水平高端人才，引进国际高层次人才担任系主任，4 人

入选北京市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支持项目，10 名特聘教授担

任管弦系、钢琴系、指挥系、音乐师范教育中心和音乐研究

所的学科和学术带头人，形成了各学科专业由高端人才引领

带动高水平学术创新团队的集团效应。完善导师管理机制，

施行导师聘任制，进一步加强对导师的岗前培训和在岗培养。 

实行“表演＋理论”的博士双导师制，促进科教融合科

研育人。2018 年，博士研究生导师“在库导师”“课题导师”

和“首席导师”为层次，建设资格和招生分类评价体系，扎

实导师学识，强化专业导向。目前，中国音乐学院是全球唯

一表演艺术理论研究方向“双导师”博士培养单位。以“双

一流”经费，开展教师教学能力展示与评比活动，提高教师

教育教学能力。截止到 2018 年 7 月 1 日，博士研究生导师

人数为 88 人，硕士研究生导师人数为 200 人。其中获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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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学历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人数占 40.24%，获研究生学历

（含硕、博）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人数占 58.73%。 

中国音乐学院师资力量雄厚，国家“万人计划”哲学社

会科学领军人才 1 人，全国文化名家暨“四个一批”人才 2

人，全国“四个一批”人才 2 人，国家级教学名师 2 人，教

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2 人，北京市高创领军人才 1 人，“高

创计划”青年拔尖人才 1 人，北京市教学名师入选者 8 人、

北京长城学者 7 人。二十余名教授担任国家一级或二级专业

学会的会长、副会长。2018 年，有 5 名教师作为“长江学者”

候选人，获得了北京市向教育部推荐资格。有 7 名教师分别

入选北京市教学名师、北京市“高创计划”青年拔尖人才、

北京市“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”长城学者和拔尖人才；有 2

名教师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资助。选派 5 名青年教师赴

境外访学，到北京市教委挂职，选拔了 45 名教学业绩突出、

专业水平高，有发展潜力、有创新能力的优秀中青年教师作

为学校后备学科带头人（10 人）、学术带头人（15 名）、青

年拔尖人才（20 名）进行重点培养，给予专项经费和人事政

策的支持，倾力打造世界一流教师队伍。 

（三）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

1.作为“全球音乐教育联盟”秘书处所在单位，中国音

乐学院组织建设中国乐派高精尖创新中心、北京市哲学社会

科学研究基地等一系列重大科研创新平台，并规划有国际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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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力的大型跨界、交叉研究计划，实施一系列重大科学研究

项目。 

2.围绕“中国声乐学派”建设，在依托中国音乐学院先

进的教育及研究资源的同时，集合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际音

乐名校、科研团体、音乐名家、资深专家学者，共同组建中

国音乐文化创作、研究与实践的创新机制，打造中国与世界

音乐资源的研究平台，建设中国乐派理论研究以及教学优秀

人才高地。 

3.强化音乐人文社会科学研究，推动中国乐派研究、中

国音乐教育体系研究、中国音乐理论研究、中国音乐实践研

究、中国音乐事业研究、中国音乐产业研究创新发展。年度

结项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《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形

态研究》。 

（四）国际合作交流 

1.与国际高水平大学、顶尖科研机构的实质性学术交流

与合作 

（1）提升“走出去”战略，积极走访世界顶尖联盟成

员院校 

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兼任全球音乐教育联盟主席。目前，

联盟成员共有 65所世界一流音乐学院和音乐机构参与。2018

年，中国音乐学院携手全球音乐教育联盟成员院校进行广泛

校际合作交流，在“1+1+1”硕士研究生、“2+2”本科、4+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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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+1）本硕连读等各个层面开展联合人才培养方案。达成

学分互认、学位互认共识。学者互访常态化。 

（2）落实“请进来”战略，搭建国际高端交流对话平

台 

2018 年 3 月，中国音乐学院教学实践公开课暨第一届国

际作曲技术理论专题交流季；6 月，与葡萄牙驻华大使馆合

作举办“巴洛克专场音乐会”；9 月举办全球音乐教育联盟

校长交流季；11 月，“中意音乐文化交流中心”成立——20

所意大利音乐学院加入全球音乐教育联盟。学校领导积极倡

导以“中国音乐文化”为纽带发展与各国驻华使馆的“音乐

外交”，截至 2018 年 12 月，已有瑞士、芬兰、美国、俄罗

斯等多国驻华使馆大使及文化、教育参赞来我校参加音乐交

流活动，商谈合作，积极开拓渠道共建“全球音乐教育联盟”

合作的良好平台。 

2.国际化高层次人才培养成果显著 

我校紧紧围绕“双一流”的建设目标，积极与联盟院校

开展国际交流并建立联合培养项目，开启了国际联合人才培

养机制。成立“全球音乐教育联盟中国音乐学院学生联合培

养中心”。在此基础上，2018 年我校与英国利兹音乐学院、

芬兰西贝柳斯音乐学院及意大利塔蒂尼音乐学院签署了

“2+2”本科联合培养协议，共同为我校本科二年级（四年

制专业）和三年级（五年制专业）学生开设联合培养项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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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校与英国约克大学音乐学院签署了“1+1+1”硕士研究生

联合培养协议，共同为我校硕士一年级研究生开设联合培养

项目；我校与美国旧金山音乐学院签署了“3+2”“4+2”本

硕连读联合培养协议；我校与美国欧柏林音乐学院签署了音

乐教育学“4+1”本硕连读联合培养协议，为我校本科四年

级（五年制须四年修满本科全部学分）学生开设音乐教育学

科“4+1”合作培养项目。此外，我校分别与美国伊斯曼音

乐学院、芝加哥大学音乐学院、伯克利音乐学院、波士顿音

乐学院、乔治梅森大学艺术学院、奥克兰大学音乐学院、日

内瓦高等音乐学院等 7 所院校签订了互认学分、互派教师、

共享教育资源合作框架协议。 

3.国际师资队伍建设突飞猛进 

2018 年度，我校聘请外籍专家共计 99 人次，专业涉及

全校各个专业。其中短期专家 85 人次，分别来自美国、英

国、俄罗斯、德国、法国、瑞士、奥地利、匈牙利等国；长

期专家 14 人次，分别为声乐、音乐表演、指挥专业的专家；

聘请知名演奏家、指挥家、作曲家等，参与指挥学科建设的

相关工作。2018年已有 84人次的国外音乐学院的专家来访。 

4.大力吸引国际生源，促进留学生规模和层次提升 

自“全球音乐教育联盟”成立以来，与数十所世界著名

音乐院校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，引进优质国际资源，加强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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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交流活动，越南籍留学生杜氏清花顺利获得中国政府奖学

金来校攻读硕士学位。 

三、制度建设 

（一）组织领导 

中国音乐学院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，为健全“双一流”

建设管理制度等内部领导机制，进一步改选学科建设委员会

为席位制，秘书处设在学科建设办公室。 

（二）考核评价机制 

形成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机制。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

到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，采取预科加本、硕连读的培养模式。

统筹兼顾中国音乐理论、中国戏曲、中国民歌的教学与实践，

建立“模块＋平台＋基地”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。修订

教师评聘条件，克服唯学历、唯资历、唯论文的倾向，科学

设置可替代成果，科学客观公正评价每位教师，完善教师分

类评价机制。加强科研评价文化建设，建立导向明确、分类

合理、激励约束并重的分类评价标准和开放多元的评价方法，

形成科研支撑创新人才培养，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

机制。通过学科建设委员会和专家评审会构建学科评价机制，

保证学科建设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，充分发挥学科建设办

公室在学科规划上的引领作用，建立绩效管理评估机制，反

馈和评价体系，不断激发学科内涵发展与质量提升的内生动

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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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

学科发展对高校的发展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影响，但

是“双一流”学科建设规划项目在高校发展中属于新生事物，

存在组织协调机制和各项制度尚需进一步完善、经费管理体

系亟待完善等问题。未来需加强宣传，切实提高思想认识；

发挥学科建设的统领作用，形成建设合力；统筹完善各项制

度，形成有力的项目监督和经费管理体系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音乐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2 月 


